
野
猪
的
﹃
除
名
﹄
关

尹

7
    年7月 日/星期一 本版编辑/吴迎欢 本版视觉/窦云阳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微信报料：公众号“新民爆料”读者来信：                

社会新闻

嘉定远香湖，近日又见野泳者。据悉，这里曾发生过因野泳不幸溺水身亡的事

故，但这些人却置若罔闻，让人着实捏把汗。

肖健 摄影报道

这，有点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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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天生带个“野”字，
是一种野生保护动物。不过，
这是在“从前”。据新华社报
道，近日国家林草局公布新调
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在部分地区，致害严重的野猪
已被调出“三有”动物名录。

与    年首发的原名录
相比，新版本基本保留原有
种类，且新增了   多种野生
动物。对原名录所列物种
中，在我国没有自然分布的，
或广泛分布、种群数量极高、
无灭绝风险，甚至可能造成
危害的等情形，予以调出。

实际上，将野猪从“三
有”动物名录中删除，呼声已久。
野猪目前已成为中国致害范围最
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
不仅给农业生产造成广泛影响，
甚至还屡屡发生过伤人悲剧。

野猪退出“三无”的消息一
经发布，很快上了热搜，引起外
界的热议。失去了“护身符”，这
是不是意味着，今后野猪肉能作
为一道鲜美的野味，出现在申城
的餐桌上？

专家们的回答是：这并
不意味着野猪可以被随意
捕杀，仍然要坚持保护优先
的原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规定。私自捕猎包括野猪
在内的野生动物，仍然是严
格禁止的，这是一条不可逾
越的“红线”。

再者，科学界公认野生
动物携带了大量人类未知的
病菌、病毒、微生物，  %的新
发传染病都来自动物。吃野
猪肉，容易造成病毒传播，影
响健康。由于食用野生动物
而让人类社会遭遇病毒威胁
的事例并不鲜见，看来“吃货”
们也得控制一下“口腹之欲”。
尽管城市离野猪看似很遥远，

但野猪被调出“三有动物”名录，能
够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说明整个
社会都比较关注野生动物的保
护。这次也是面向公众进行野生
物种保护科普教育的良好契机，帮
助人们更加清晰地理解野生动物

“保护”和“利用”的边界所在。
所以，如果真想着有机会去

尝尝野猪肉的，还是趁早打消这
个念头吧。

本报讯（记者 徐驰 特约通讯

员 何东）近日，70多岁的徐阿姨

拿着一张37000元的存单，到农行

上海闵行新虹支行办理存单密码

挂失重置。

客服经理闫思羽拿到存单后发

现纸张手感异常，透光观察也没发

现水印，怀疑存单是经过洗涤或被

化学药剂腐蚀了。再细细查看，又

发现这张存单有明显裁剪痕迹，看

起来像是复印件。

发现异常后，她马上报告内勤

行长褚泓翔。随即两人通过票据鉴

别仪仔细鉴定，结果，存单在红外光

下竟显示为一张“白纸”，可以确认，

这张存单是伪造的。银行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一边向属地派出所报警，

一边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徐阿姨听说存单是假的，不敢

相信，说存单开立后就一直放在自

己身边。征得阿姨同意后，工作人

员进一步查询发现，早在2020年存

单开立不久，她女儿就已在其他农

行网点代理销户。很快，民警到场

进一步调查。直到此时，徐阿姨才

恍然大悟，想起自己确实曾将身份

证交给女儿办过事。网点随后根据

反假处置流程，当场没收假存单。

目前，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

理中。

本报讯（通讯员 吴珊珊 记

者 江跃中）无执业资质的“律师”

利用被害人急于追讨投资款的心

理，与上百名被害人签订《委托代

理法律服务协议》，以收取前期费

用为名骗得970余万元。近日，黄

浦区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吕某

某提起公诉。

寻求帮助
2015年起，任女士、盛女士等多

名投资者，购买某金融公司理财产

品，后因平台无法兑付，遭受财产损

失，这家公司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被立案调查。

2017年，任女士结识了被告人

吕某某实际控制的A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对方称，这家金融公

司出事前曾与他们有过业务往来，

因此他们对公司资产情况比较了

解，同时还介绍了一些过往公司为

投资人追讨损失的成功案例。随后

提议A公司作为居间方，公司合作

的安徽某律所作为乙方，协助任女

士等投资者追回损失的财产。

不久，任女士收到一份由安徽

某律师出具的专项法律服务方案。

后来，有上百名受害投资者委托盛

女士等作为代表与A公司和安徽某

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法律服

务协议》。据盛女士回忆，“当时是

吕律师与我们签的协议，后续也是

由他的团队负责追讨投资款。”

所托非人
按照协议约定，任女士等要预

先支付追讨资金总额的4.5%作为

前期费用，后期再支付剩余19.5%

的服务费，如果届时无法追回一定

比例的投资款，将会返还所有前期

费用。被害投资者便按照各自的比

例将钱款转到吕某某指定的B公司

账户，吕某某称该账户为A公司的

关联账户。协议签订后的每个月，

任女士等人都会收到一份律所出具

的工作日志，说明追款工作进度等

事宜。

与此同时，吕某某让任女士等

人寻找更多的被害人参与并签订委

托协议。但2019年初协议到期后，

任女士等人却未收到任何追回的投

资款，吕某某也未按约定退还前期

费用，于是众人报案。

据警方调查，吕某某在协议签

订期间，未曾将钱款用于履行合同，

而是将所收到的共计970余万元全

部用于清偿债务、公司运营等。

骗子现形
经调查，吕某某虽曾经在安徽

某律所实习，有一些法律基础和工

作背景，但并无执业律师资格。

2017年底至2018年8月，他利用任女

士、盛女士等投资人急于讨回受损

投资款的心理，联系部分被害人、杜

撰其控制的A公司与安徽某律所存

在合作关系，与多名被害人签订《委

托代理法律服务协议》。“其实我早

就知道在刑事诉讼阶段，通过民事

诉讼途径来追回投资款基本是不可

能的。”吕某某到案后交代，“并且在

合同签订后，我资金链一度出现了

问题，我就想着让对方继续寻找被

害投资人，以收取更多的资金”。

2018年5月，吕某某担心被害人

提前要回前期费用，又与被害人签

订《承诺补充》拖延时间，约定将由

无实际业务合作关系的4家律所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后经查，吕某某

与被害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加盖的

律所印章都是伪造私刻的。

最终，经黄浦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6月12日，黄浦区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人吕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剥夺政治

权利2年，并处罚金4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徐驰）6月30日

凌晨4时30分，4名男子前往浦东新

区南汇嘴观海公园附近赶海看日

出，不料遇到涨潮，4人被困防汛堤

坝。接到报警求助后，浦东新区消

防救援支队滴水湖消防救援站队员

迅速赶去营救。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发现，4人站

在距岸边约8米远的防汛堤坝上，焦

急地等待救援。此时水位深约1.2米，

但海水仍在上涨。消防指战员立即

行动，派一名水性较好的队员穿戴好

个人防护装备，用桨板前去救援。他

很快来到被困人员身边，为一人穿戴

好救生衣，示意岸边的队员用救援绳

将人拉回岸边。随后消防队员用同

样的方式助另外3人脱困。

救援人员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赶海看日出，出行前要看好涨、落潮

时间表。遇到涨潮，一定要尽快返

回岸上，避免发生意外。

欲追回投资款 却遭遇假律师

上百受害人被“二次收割”   万元

7旬阿婆去银行重置密码：37000元存单变成“白纸”

一张假存单“照”得母亲寒心

新民随笔
四男子在南汇嘴赶海遇险报警求助

看日出遇涨潮 消防员桨板到

这几天，申城迎来烈日高温和闷热潮湿天气。董家渡绿地外滩中心专门设置

了遮阳避雨的外卖员休息区，让外卖小哥歇歇脚。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这，有点暖心


